
註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壹、 前言

臺灣位處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四面環海，海岸線達1,600
多公里，有黑潮、南海海流及大陸沿岸流流經交會，致使形成
優良漁場，加上我國漁民勇於冒險、刻苦耐勞的民族特性，讓
臺灣的漁業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成為我國務實外交的堅
實後盾。

張惟翔 1謝邦杰 1

推
動
責
任
漁
業

強
化
國
際
合
作

落
實
沿
近
海
責
任
漁
業

維
護
海
洋
資
源
永
續
利
用

13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指
出，全球有逾三分之一的漁業資源已
過度捕撈，顯示對於漁業資源之管理
及履行責任漁業，已是世界各國迫切
及重要之工作。

貳、責任漁業制度

FAO於1995年通過了「責任漁
業行為規範」，這是責任制漁業概念
的重要里程碑。該指導原則提出了漁
業管理的基本原則和目標，強調了資
源保護、漁業管理、監測和控制、漁
業政策等方面的重要性，由世界各國
依該國漁業種類及作業型態，自願性
參考該規範擬定各項管理規定，依該
規範，執行責任漁業之方法包括：
一、	 保護漁業資源棲息地，設立漁業

資源保護區。
二、	 促進漁業資源品質、多樣化及可

獲性之維持及糧食安全。
三、	 漁產品的產銷履歷流程等相關資

訊詳予記錄並公開標示。
四、	 防止過漁及過度捕撈。
五、	 盡量取得最佳之科學證據、進行

漁業科學和技術之相關研究與資
料蒐集。

六、	 採舉廣泛的預警處理方式，如透
過水產資源相關研究，訂定最大
持續生產量等。

七、	 發展及採用選擇性和環境上安全
之漁具漁法。

八、	 保護並增育水產資源。

九、	 提供正確漁撈相關數據。
十、	 促進責任漁業之共識。

參、我國沿近海漁業落實責任漁業

為利沿近海漁業資源永續利用
及漁業永續經營，導入責任漁業的精
神，主要目標為維持漁業資源永續
利用，穩定漁業生產量，並從「減少
作業漁船數量」、「漁具漁法管理」、
「沿近海經濟物種管理」、「棲地環境
維護」、「資源復育」及「海域執法」
等六大面向，訂定與執行管理措施，
並與相關部會建立合作機制，近5年
沿近海漁獲量維持約18萬公噸，呈持
平、穩定生產，相關措施分述如下：

一、	 減少作業漁船數量：
（一）漁船（筏）艘數及總噸數管制：

我國自1989年起，除總噸
位2,000以上運搬船外，所有漁
船全面採汰建制度，全面管控
漁船數；此外，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簡稱農委會）漁業署自1991
年起辦理漁船（筏）收購，迄今
已收購3,279艘漁船及2,104艘
漁筏。藉由以上措施，我國漁船
（筏）艘數已從1989年的33,954
艘降為2022年21,466艘，減少
12,488艘（約37%）。

（二）休漁獎勵：
自2002年 9月1日起，實

施獎勵休漁計畫，鼓勵漁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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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漁業資源密度之高峰期作
業，離峰期在港休漁，讓漁業
資源有喘息復育，迄今參與船
數維持每年約1萬艘。

二、	 漁具漁法管理：
針對漁獲效率較高、對棲地環境

及海洋資源影響較高之漁具漁法訂定
禁漁區（期）管理：
（一）拖網漁業：

3浬內禁止作業或投、揚
網；總噸位50以上，禁止距岸
12浬內作業或投、揚網；並禁
止拖網漁船攜帶或使用滾輪式
漁具出港作業。

（二）燈火漁業：
主要燈火漁業作業海域之

新北市、苗栗縣、臺南市、高
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
縣、臺東縣及澎湖縣等9縣市
已公告至少距岸3浬為燈火漁
業禁漁區。

（三）潛水器漁業：自1989年起不再
核發潛水器漁業執照。

（四）刺網漁業：
刺網漁具構造簡單價格便

宜易取得，作業簡單方便且具
有省能源、捕獲物種多樣之特
性，已廣泛使用於全球的家計
型漁業，但是，刺網漁具材質
不易腐爛，如果於作業過程中
纏繞礁岩環境，將影響棲地環
境，抑或意外流失棄置形成幽

靈漁具，造成漁業資源浪費，影響漁
業資源利用，因此，強化刺網漁業管
理已是國際間趨勢，勢在必行。
農委會漁業署（簡稱漁業署）自

2017年起推動「劃設刺網漁業禁漁
區及輔導轉型措施」，輔導沿岸具有
礁岩環境之地方政府訂定刺網漁業禁
漁區（期），併同輔導業者轉型為一
支釣或曳繩釣等釣具類漁業，推動策
略方向如下：
1.	修正「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
核發準則」規定，限制刺網漁業
漁船（筏）艘數：2017年1月5日
修正發布「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
證照核發準則」，不再新增核發
刺網漁業執照；已核准兼營刺網
漁業者，得兼營至漁船滅失或漁
業人變更為止。

2.	輔導轄屬海域有沿岸具礁岩環境
之地方政府訂定刺網漁業禁漁區
（期）管理：自 2017 年迄 2022
年，已輔導16縣市政府訂定刺網
禁漁區（期）規定。

3.	輔導刺網漁業轉型一支釣或曳繩
釣漁業：針對已訂定刺網漁業禁
漁區（期）之地方政府優先辦理輔
導轉型，由漁業人評估經營情形
自願性參與，主營刺網者補助新
臺幣20萬元、兼營者補助15萬
元。至2022年已輔導3,235艘刺
網業者轉型。

4.	推動刺網標示，掌握網具動態：
2021年1月14日發布「刺網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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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重要經濟魚種資源評估：漁業
署及農委會水產試驗所針對重
要經濟魚種，進行資源量調查
及評估作業，邀集產官學界組
成諮詢小組，依據科學研究調
查成果，研議訂定預防性管理
措施，並進行滾動式檢討。

（三）� � �目前已針對特定物種訂定禁漁
區（期）、漁船經營艘數、總許
可捕獲量、採捕限制等規定，
摘述如下：
1. � �鯖鰺：禁止鯖鰺漁船於距岸
6浬內作業，總噸位100以
上之鯖鰺漁船禁止12浬內作
業，並規範每年6月的成長
禁漁期及農曆12月29日～
翌年1月18日的產卵禁漁期。

2. � �寶石珊瑚：5處作業漁區、
年度總容許捕撈量為 6 公
噸、每船出海天數 220 天
／年、每船捕撈量200公斤
／船／年。

輔導刺網漁業轉型—輔導漁民回收流刺網。

輔導漁民一對一安裝申報軟體及教導宣導。

推動刺網漁具標示措施。

漁具標示措施」，規範刺網
漁具需標示，及漁具流失需
通報；目前有出港作業的漁
船（筏）均已完成漁具標示。

三、	 沿近海經濟物種管理：
（一）� � �落實沿近海漁業卸魚申報制

度：漁業署於 2015 年推動沿
近海漁船卸魚聲明申報制度，
並陸續建置申報電子化申報管
道，持續輔導漁民確實完成申
報，其中重點管制漁業漁船
2022年度申報率已逾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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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魩鱙：漁業署訂定發布「地
方主管機關訂定魩鱙漁業管
理規範原則」，並輔導9縣
市訂定管理規定，規範至少
距岸500公尺為禁漁區，並
訂定每年5～9月間擇定連
續3個月為禁漁期，每年分
配各縣市許可捕撈配額。

4. � �蟳蟹：鏽斑蟳（花蟹）、遠海
梭子蟹（花腳市仔）、紅星
梭子蟹（三點蟹）殼寬未滿
9公分、善泳蟳（石蟳）殼
寬未滿7公分，以及旭蟹殼
長未滿6公分不得捕撈；此
外，每年8月1日～12月31
日不得捕撈抱卵母蟹。

5. � �鎖管：總噸位20以上之鎖管
棒受網漁船，禁止於距岸3
浬作業；每年農曆2月及農
曆10月為鎖管成長繁殖期，
禁止於北緯24度30分～26
度之間海域捕撈鎖管。

（四）� � �除了上述措施外，漁業署亦輔
導各縣市政府，訂定櫻花蝦、
赤尾青蝦、海膽、大法螺、硨
磲蛤、九孔鮑、章魚、海參、
瓜子鱲、黑鯛、丁香魚、石斑
等特定經濟物種採捕規範。

四、	 棲地環境維護：
（一）輔導劃設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目前已有10個地方政府劃
設 30 處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

區，並落實維護管理，漁業署
定期對保育區進行生態資源調
查，作為地方政府調整保育區
管理措施的參考。

（二） � �辦理覆網清除，維護人工魚礁
區聚魚效益：
漁業署輔導各地方政府及

區漁會於已公告之89處人工魚
礁區，禁止網具類漁船作業，
並辦理覆網清除，維護礁區生
態環境及聚魚效益，2017～
2022年已清除多達28,890公斤
的廢棄網具。

鎖管棒受網漁業管理辦法宣導圖卡。

潛水員於水中進行人工魚礁覆網移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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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源復育—魚苗放流：
（一）� � �農委會於2011年發布訂定「水

產動物增殖放流限制及應遵行
事項」，並於111年9月12日修
正為「水產動物海域放流限制
及應遵行事項」，加強管理並放
流優質魚貝介種苗，彌補自然
生產力不足。

（二）� � �漁業署每年編列經費辦理魚苗
放流作業，主要放流魚種為四
絲馬鮁（午仔）、布氏鯧鰺（紅
杉）、黑鯛（黑格）、黃鰭鯛（赤
翅仔）及銀紋笛鯛（紅槽）。

（三）� � �透過公私協力，共同推動魚苗
放流，近5年民間每年平均放
流1,129萬尾，政府單位每年
平均放流769萬尾。

六、	 海域執法：
（一）� � �漁業署自2010年起與行政院海

洋委員會海巡署（簡稱海巡署）
共同執行「沿近海漁業管理執
法合作專案計畫」，加強海上及
岸際非法捕魚取締工作並提高

執行能量。海巡署每月並提供
各海巡隊巡防艦艇約20航次，
與漁業署漁業檢查員出海執行
聯合查核勤務

（二）� � �各縣市政府以所屬漁業巡護船
或租用漁船執行查緝工作，增
加執法能量加強執法強度，杜
絕非法作業。

（三）� � �漁業署「漁建2號」漁業巡護
船每月分執行海上違規查緝工
作，維持漁船作業秩序，以利
棲地環境及資源永續。

肆、結語

漁業是人類重要的動物性蛋白質
來源之一，維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維
護漁業資源永續利用，一直都是漁業
署的重要政策目標，透過實施責任制
漁業，從政府、漁民團體、漁民及民
眾，在自主管理、重視及維護海洋生
態及生物多樣性下，將能確保有效管
理及永續漁業發展，以維持生態環境
平衡，讓漁產品穩定供給。

水產動物海域放流申請網站。 漁業署漁業檢查員與海巡人員出海執行聯合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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